附件2

2017年度自治州各行业部门消防工作考核实施细则
	考核
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评分细则
	扣分
	得分

	共性内容（80分）
	州直各部门（发改委<粮食局>、经信委、卫计委、旅游局、人防办、文广局、住建局、教育局、交通局、商务局、林业局、质监局、文广局、气象局、供销社）
	1、结合本系统实际落实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制度，组织开展消防专项治理，督促整改行业系统重大火灾隐患单位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）未落实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制度的，扣5分；未研究部署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、夏季消防检查、高层建筑和电气火灾综合治理等工作，未开展行业系统隐患排查整治的，少一项扣5分。
（2）未落实重大隐患督办制度的，扣5分；对自治区挂牌督办的行业重大隐患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2017年消防工作考核不合格。
	
	

	
	
	2、组织开展“119”消防月和“全民消防我代言”等集中宣传活动，并完成相关工作任务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3）未组织开展“119”消防月宣传教育活动的，扣10分；未配合开展“全民消防我代言”大型公益行动的，扣5分；未完成相关宣传培训任务的，扣5分。
	
	

	
	
	3、落实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消防宣传“七进”实施意见》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。（5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4）未出台《“七进”》实施计划的，扣2分；未开展消防宣传“七进”工作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	
	

	
	
	4、本行业系统内单位、场所建筑消防设施“三化”暨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100%达标，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100%落实消防安全“户籍化”管理。（35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5）本行业系统内单位、场所建筑消防设施“三化”和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未全部达标的，分别扣5分。
（6）实地检查自动消防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的，未办理消防安全合法性手续的，发现1家扣5分；存在火灾隐患或消防违法行为，有1处扣2分。
（7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未全部落实消防安全“户籍化”管理的，有1家扣5分。
	
	

	备  注
	1、细则中各小项考核内容所扣分值，以扣完该项总分为止。
2、每发生一起较大亡人火灾责任事故，扣10分；每发生一起重大亡人火灾责任事故，扣20分。
3、发生特别重大亡人火灾责任事故的，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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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	评分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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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个性内容
（均为20分）
	经信委
	1、严格民爆器材生产、销售企业行政审批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核发许可证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1）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民爆器材生产、销售企业，办理许可证的，发现一个分别扣5分。
（2）未组织开展工业园区企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的，扣10分。
	
	

	
	教育局
	2、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3）未部署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的，扣3分；未组织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达标验收的，扣3分。
	
	

	
	
	3、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、宿管员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100%持证上岗。（3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4）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、宿管员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，发现1人扣1分。
	
	

	
	
	4、制定学校安全宣传教育规划，并将消防安全知识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。（5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5）未将消防安全知识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的，扣3分；未把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军训内容的扣2分。
	
	

	
	
	5、严格学校行政审批，对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批准开办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6）对校舍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学校批准开办的，发现一个扣2分。
	
	

	
	住建局
	6、落实城乡消防规划编制实施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7）未将消防规划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，扣2分；未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消防规划工作的，扣2分。
（8）未将公共消防设施纳入年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改造计划统筹实施的，扣2分。
	
	

	
	
	7、加强建设工程消防安全管理（4分）
	
	（9）未开展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日常消防安全检查的，扣2分。
（10）未制订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的，扣2分。
	
	

	
	
	8、加强建设工程从业人员消防培训。（2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1）未将消防安全纳入建设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人员职业技能和执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的，有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9、严格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行政审批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核发许可证。（4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12）对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建设工程、商品房，给予施工、预售许可的，分别扣2分。
	
	

	
	
	10、深入开展高层、电气综合治理（4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13）未组织开展建筑外保温材料综合整治，未摸清本区域内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使用基本情况，督促指导整改的，扣2分。
（14）未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民楼梯间可燃物、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、管道井堆放杂物等三类问题的清查行动的扣1分。
（15）未督促建设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的，扣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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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个性内容
（均为20分）
	商务局
	11、行业系统火灾高危单位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。（1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6）本行业系统所属火灾高危单位未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，发现一个扣2分。
	
	

	
	
	12、严格成品油销售企业行政许可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核发许可证。（1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7）对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加油站，发放销售许可证的，发现一个扣5分。
	
	

	
	文广局
	13、指导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宣传培训教育活动。（4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8）未督促指导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	
	

	
	
	14、公共娱乐场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。（4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19）公共娱乐场未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，发现一个扣1分。
	
	

	
	
	15、严格文化娱乐场所行政许可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核发许可证照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20）对未经公安机关投入使用、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或者检查不合格的文化娱乐场所，发放经营许可证照的，发现一个扣2分。
	
	

	
	
	16、加强文物建筑消防安全工作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21）未部署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的，扣3分；未组织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达标验收的，扣3分。
	
	

	
	
	17、开展消防安全公益宣传。（12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6）未在重大节假日、火灾多发季节播放安全公益广告和安全提示信息的，每少1次扣2分。
	
	

	
	
	18、行业系统公众聚集场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。（8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7）本行业系统所属火灾高危单位未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，发现一个扣2分。
	
	

	
	卫计委
	19、落实医疗场所日常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（6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22）未部署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的，扣3分；未组织开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达标验收的，扣3分。
	
	

	
	
	20、行业系统火灾高危单位所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。（2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3）本行业系统所属火灾高危单位所未投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，发现一个扣1分。
	
	

	
	
	21、加强医疗救护人员消防安全知识培训。（2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4）未将火灾现场救护知识和消防安全教育列入安全生产相关预案的，分别扣1分。
	
	

	
	
	22、严格医疗场所行政许可，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，不得核发许可证。（10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25）对未办理消防合法性手续的医疗场所，发放许可证照的，发现一个扣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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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气象局
	23、加强大风天火灾预警工作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8）未开展大风天火灾预警，通过媒体公告等形式，提醒公众防范大风天城市、农村火灾的，扣20分。
	
	

	
	质监局
	24、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治理，严厉查处不合格消防产品生产企业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29）未部署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治理的，扣20分；缺少专项整治方案、检查记录、工作总结的，少一项扣3分。
（30）未开展电气产品生产领域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，未对电器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开展检查的扣2分；
（31）未组织对假冒伪劣电器产品进行检查的，扣2分。
（32）未组织对高层建筑消防电梯、锅炉等特种设备开展排查整治，
督促指导高层建筑管理单位或物业企业做好特种设备的使用、维护的，扣2分。
（33）未组织质监技术机构开展消防产品、涂料等建筑装修材料以及电线电缆、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等电气产品监督抽查的，扣2分。
	
	

	
	工商局
	25、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治理，严厉查处不合格消防产品生产企业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34）未部署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治理的，扣20分；缺少专项整治方案、检查记录、工作总结的，少一项扣3分。
（35）、未加强流通领域电器产品质量监管，未对电器产品批发市场以及销售门店开展检查的，扣2分。
（36）对监管中发现的电气产品问题，未及时发布警示信息，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，扣2分。
	
	

	
	旅游局
	26、严格星级宾馆、饭店消防安全监管工作。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	（37）未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宾馆星级评定、旅游景区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的，扣10分。
（38）实地抽查星级宾馆、饭店，未办理消防安全合法性手续，或者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，扣10分。
	
	

	
	交通运输局
	27、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39）未在所属收费站、服务区等地醒目位置设置消防安全提示，宣传消防安全常识的，扣20分。
（40）未督促交通建设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的，扣1分。
	
	

	
	人防办
	28、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（20分）
	查阅资料
实地抽查
	（41）未组织开展大型商（市）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扣10分。
（42）实地抽查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人防工程，未办理消防安全合法性手续，或者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，扣10分。
	
	

	备  注
	1、细则中各小项考核内容所扣分值，以扣完该项总分为止。
2、未列的部门单位，该项不扣分。


